
   

 

中国东盟扩大发展服务贸易的机遇与对策 

文/罗丽娜 王 蕾 

   一、中国东盟扩大发展服务贸易的机遇 
   1、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为双方扩大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作为自由贸易区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一开始就列入了双方的谈判
议程。2004年11月《货物贸易协议》签署后，双方决定加快服务贸易的谈判。通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历经多轮磋商，最终就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2007年1月14日，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
《服务贸易协议》,并将于2007年7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将在WTO承诺的基础
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
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
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新加坡的承诺主要包括
商务服务、分销、教育、金融、医疗、娱乐和体育休闲服务、运输等部门；马来西亚的承诺主要包
括商务服务、电信、建筑、金融、医疗、旅游和运输等部门；泰国的承诺主要包括专业服务、建筑
及工程、教育、旅游和运输等部门；菲律宾的承诺主要包括商务服务、电信、建筑及工程、环境、
旅游等部门；文莱的承诺主要包括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印度尼西亚的承诺主要包括建筑及工程、旅
游和能源服务。此外，东盟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也在商务服务、电信、建筑、金融、
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准入限制。  
   《服务贸易协议》是我国在自贸区框架下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服务贸易协议，为中国与
东盟开展服务贸易提供制度性保障。《协议》为双方搭建一个新的合作平台，营造更加稳定、开放
的贸易环境，有利于推动双方服务贸易的发展。 
   2、中国东盟服务产业结构互补为双方扩大发展服务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双方服务贸易基础不同，产业优势领域各异。中国在建筑服务、海运服务、旅游服务、计算机
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方面竞争力较强，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在航空运输服务、金融服务、酒店
和会展服务等方面优势明显，泰国的旅游服务更是独具特色。双方在教育、交通、能源、文化、医
疗等服务领域，双方的合作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和东盟成员服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为双
方扩大发展服务贸易提供经济基础，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出口，而且
还可以使双方的消费者扩大选择服务的范围，享受到更多的优质服务。 
   3、中国东盟毗邻的地缘使双方扩大发展服务贸易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 
   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表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以地
域相近的次区域板块形式出现。中国与许多东盟成员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
国与东盟的越南、老挝和缅甸陆上毗邻而居，山同脉，河同源。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和怒江－萨尔
温江，与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中南半岛国家相通，相离不远；与菲律宾、印尼和文
莱等海岛国家一衣带水，近在咫尺。中国的云南、广西与东盟的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的陆上边界
长达4160多公里，拥有东兴、凭洋、友谊关、瑞丽等国家一类口岸16个，二类口岸及边贸据点近百
来个。同时，中国与东盟许多成员国历史文化渊源相近，民族亲缘关系密切，习俗相似，需求偏好
雷同。双方人民历来就有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传统。因此，在地缘区位作用下的地缘经济关系使
双方的扩大发展服务贸易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 
   二、中国东盟扩大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 
   1、重点突破、由点到面，优先发展消费者服务贸易 
   从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业相互开放序列来看，可以从重点领域合作过渡到全面合
作。当前，有重点地发展消费者服务业如旅游、劳务承包、商贸等合作，进一步过渡扩大到生产者
服务如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步骤地发展服务贸易。使得合作呈现出“由点到面”的态
势。从目前自由贸易区发展总体情况看，双方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具有优势先导作用的旅游服务贸
易上。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市场是比较成熟的，在市场对接方面，中国与新、马、泰旅游市场是首先
充分对接的，包括从景区、旅游线路、旅行社合作到规则等服务的全方位对接。通过大力发展旅游
服务贸易，可以带动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旅游业发展带来的人员流动必然带动客运运输，进而加
快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联运航道的开通，泛亚铁路和昆明——曼谷
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许多城市空中航线的开通等。在加强旅游服务贸易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对其他服务行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促进银行业业务的开展，提高区域金融合
作水平。 
   2、以货物贸易、投资促进带动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展 
   从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的角度，应格外重视通过发展双方的货物贸易、投资促进带动服务贸
易的发展。通过发展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带动货物贸易，通过货物贸易促进服务贸易，实现投
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互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结合我
国政府鼓励“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必将增加。东盟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相近的文

 



化，低廉的成本将成为我国企业优先考虑的市场。东盟与中国地理临近、文化相似，易于管理；一
些国家的成本比国内还低，而且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还有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此外，中国企业
在东盟投资，一方面可以继续做大自己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可以大力发展与制造相关的服务业的出
口。实际上面对的是两个市场，一个是东盟产品市场：由于其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区，按照其原产地
规则，在东盟一国投资且当地含量达到40%，生产出的产品就可享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
这样实际上就是拥有了整个东盟的5亿消费者市场。二是可充分利用在东盟生产的有利条件，更多
地进入当地的服务市场。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积极向中国投资，以争取中国广大的市场，如泰国
正大集团在中国己经投资100多个项目；新加坡在云南投资建设的春城高尔夫球场是目前亚洲最好
的球场之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也正在云南广西等地进行旅游方面的投资项目。在相互
投资中，就商贸、娱乐、旅游进行的投资，本身促进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就制造业投资来看，除了可以继续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外，对于对金融、保险、法律及专业服
务产生的巨大合作需求，可带动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此外，中国企业可根据自身规模以及东盟各国的不同特点，灵活地发展与东盟10国的服务贸
易。例如，可利用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在发达国家享有的优惠出口政策优势，设立加工工
业，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利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的技术优势，设立研发中心，发展高技术
服务业；利用一些国家的区位优势建立分销中心，发展中介服务业；或是利用资源优势，投资能源
开发型服务项目等。 
   3、发挥聚集和扩散效应，发展重点地区的服务贸易 
   随着自由贸易区机制的不断完善，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中前期可以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
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聚集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产业
的发展。增长极的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
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聚集效应是主要的，增长及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聚
集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进而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国、东盟国家均存在着市场机制不
完善、资本稀缺、信息不充分的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集中财力，选择若干条件好的区域和服务
业重点发展，进而牵动整个服务贸易的发展。在云南、广西和越南、老挝交界的湄公河流域，多条
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交通大动脉如昆曼公路，泛亚铁路以及湄公河黄金水道在这里交汇，又有广西
和越南的出海口，是连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桥梁”地带，同时又有十年的次区域合作基础，可优
先考虑将湄公河流域培育为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合作的增长极。除此之外，泰国及其周边地区以及
中国的珠江三角洲等都有可能成为增长极。 
   4、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加强合作，提升双方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中国东盟应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形成区内
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这是
自贸区成员共同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性构架和战略选择。 
   其次，面对全球日益竞争的国际服务贸易，中国东盟虽然存在竞争，但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及
产业结构的多层次阶梯状态，使双方在比较优势方面呈现多样性和互补性，决定了双方的合作空间
多于竞争领域。因此，中国东盟发展服务贸易要优势互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第三，要以此次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发展服务贸易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协
调等方面的合作。东盟10国中还有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要通过《协议》的签订促使这些国家
完善国内法律框架基础。此外，东盟成员内部的服务贸易政策差异较大，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此
外，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双方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促进与限制的调整，拓宽市场准入，推动中国东盟
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作者单位：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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